吉林大学农学部2010年春季防火工作方案

春季历来是火灾事故的多发期和重、特大火灾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高发期。为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，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学部消防安全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贯彻教育部颁布施行的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，以吉林大学2010年春季防火工作方案为依据，继续贯彻落实“单位自管、隐患自查、责任自负”的消防工作原则，继续强化各单位防火工作的责任主体意识，继续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自查自改消除火险隐患，杜绝重、特大火灾，减少一般火灾，确保学部春季防火安全，为教学、科研、生产、生活创造安全的和谐环境。

二、时间步骤
今年的春季防火工作从4月1日起至5月31日结束，分三个阶段进行。
第一阶段从4月1日至4月10日为动员部署阶段；
第二阶段从4月11日至5月20日为检查整治阶段；
第三阶段从5月21日至5月31日为总结验收阶段。
三、任务措施
今年春防着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：
（一）认真学习贯彻教育部制定的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。学校决定4月份为学习、宣传、贯彻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活动月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要把学习、宣传、贯彻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作为今年消防工作的头等大事。要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和教育手段，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和教育活动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。各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要高度重视消防工作，切实把消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。要严格按照《消防法》、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认真研究制定春防工作计划，强化主体意识，落实防火制度，加强基础建设和“标准化”管理，全面落实岗位防火安全责任制。
（三）继续加大消防培训演练工作。各单位依据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结合春季火灾的特点和本单位可能引发火灾的薄弱环节，有针对性的组织疏散灭火演练，提高单位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及防范技能。有易燃易爆、化学危险品以及从事火灾危险性较大的岗位人员，要按要求参加消防支队组织的岗前专业培训和消防技能培训，持证上岗。要进一步规范本单位师生员工的防火安全行为，严格用火用电管理。4月19日至4月25日为防火宣传周。
（四）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工作。各单位要树立忧患意识，克服侥幸心理，严格落实“单位自管、隐患自查、责任自负”的消防工作原则，加强单位内部自检自查自改工作。春防期间，各单位要建立以防火第一责任人为组长的自检自查领导小组，开展全方位的防火安全大检查，及时消除各类火灾隐患。能当场整改的要立即整改；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及时报学部实施整改；后勤公寓管理部门、各学院要对学生宿舍开展经常性的防火安全检查，加强对本单位学生宿舍的防火安全管理，杜绝违章用电行为。后勤处要加强对校内各单位用电情况的监督、检查和管理，完善智能控电设施。保卫处要重点监督检查各单位在消防宣传教育、消防安全管理、消防制度建设、消防责任落实等方面的开展情况，加强对私搭乱建、擅自改建扩建、违章用火用电等违反消防法规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单位要通过各种形式认真学习传达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和学部春季防火工作方案，充分认识春季火灾形势的严峻性，做好动员部署，明确责任和任务，研究制定本单位春防工作计划，使春防工作有组织、按计划进行。
（二）要突出重点，注重实效，大力抓好防火宣传教育工作。普及防火知识，掌握灭火和自救技能。
（三）要坚决贯彻“单位自管、隐患自查、责任自负”的消防工作原则，对照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进一步明确所属人员的消防安全责任和工作任务，全面落实岗位防火安全责任制。
（四）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宿制度。防火重点单位、重点部位要做到死看死守，尤其要加强大风天的用火用电管理。
（五）学部保卫处将加大检查督导力度，对工作不负责任、隐患整改不及时的单位下达《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》督促改正；对由于工作懈怠、失职渎职而发生火险、火灾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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